芒 市 财 政 局
 
	 
芒财〔2020〕47号


 
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芒市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机关各相关股室：
   现将《芒市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芒市财政局
                                   2020年7月5日
 
 
 
	 
	 


 
芒市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财政部关于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部署要求，加强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监管，确保有关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按照《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监督管理办法》（财预〔2020〕56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云财办〔2020〕25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直达机制资金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云财预〔2020〕31号）、《云南省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云财监〔2020〕18号）、《德宏州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德财监〔2020〕4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以下简称直达资金），包括但不限于2020年中央财政通过新增财政赤字1万亿元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安排的预算资金，具体资金清单以州财政局正式通知文件为准。
　　第三条  直达资金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分配。芒市财政局根据州财政局分配我市资金情况，直接下达到项目实施部门。
第四条  根据省、州财政统一安排部署，建立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监控系统），依托监控系统加强对直达资金的日常监管和重点监控，对违规使用直达资金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第二章 监督内容
 
第五条  直达资金细化分配。严格按照直达资金使用范围和管理规定，将直达资金细化分配到项目实施部门，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第六条  直达资金预算下达。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要求，对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标识。
　　第七条  直达资金拨付使用。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直达资金使用要求，点对点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人，不得采取现金方式支付，不得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
　　第八条  财政部门及时下达直达资金，落实“六保”任务，严禁截留挪用，严禁采取变通方式收回财政。同时，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将财力下沉到基层，提高基层保障能力。
　　第九条  财政部门要科学合理分配直达资金，强化资金公共属性，确保精准用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帮助企业、个体工商户解决实际困难。
　　（一）在养老医疗方面，要落实好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等政策，及时拨付到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用于个人待遇发放。
　　（二）在城乡低保方面，要落实好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纳入低保等政策，及时足额将低保金发放到低保对象。
　　（三）在失业保障方面，要落实好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纳入常住地保障等政策，及时向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四）在特困人员救助方面，要落实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及时足额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发放到特困人员个人或支付到供养服务机构集体账户。
　　（五）在缓解企业、个体工商户困难方面，要落实好减免房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其中，用于减免房租补贴的资金直接下达到已实施减免房租政策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或困难企业、个体工商户；用于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的资金直接下达到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承贷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十条  财政部门负责加强直达资金流向跟踪监控，确保资金用于最急需人群和市场主体。
　　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依托资金监控系统加强直达资金监督。
　 （一）预算股。负责牵头细化本地区直达资金预算管理要求，督促协调股室及时分解下达资金并导入监控系统，依托监控系统实时掌握本地区直达资金分配下达情况。
　　（二）国库股。负责牵头建立直达资金台账，做好直达资金拨付工作，收集汇总监控预警规则意见建议并及时向上级财政部门反馈。
　　（三）财政部门预算管理股。负责对口直达资金日常监管，及时核实处理监控系统预警信息，强化监控成果运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直达资金分配、拨付、使用中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及时报送同级财政监督股，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置。
　　（四）绩效监督管理股。负责牵头组织直达资金监管工作，对直达资金进行重点监控，对重点监控中发现的以及各股报送的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行为，以及其他溢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规定核实和处置。
　　　　
第四章 监督机制
 
　　第十二条  依托监控系统建立直达资金台账，全过程反映直达资金分配、拨付、使用情况，全程动态监测，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第十三条  建立直达资金直接拨付制度。对受益对象实行实名制管理，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摸排并确定需要帮扶的困难企业和人员，建立实名台账，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将资金直接发放到受益对象，不得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然后再拨付到受益对象。
　　第十四条  建立直达资金监管情况定期报告制度。根据上级财政部门要求，及时将本地区直达资金监管情况报送州财政局。
　　第十五条  推动直达资金信息公开。财政部门要以适当方式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直达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情况，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和预算公开要求，及时将有关分配情况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财政部门要紧密跟踪本地区直达资金分配、拨付和使用情况，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发现问题要及时制定整改方案，立行立改，迅速整改到位，对整改不力的乡镇、项目单位，财政部门可收回相关资金并重新安排。财政部门要在汇总本地区整改情况定期报告时一并反映。
　　第十七条  严肃财经纪律，对直达资金分配、拨付、使用中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行为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芒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